
四川南充：斩断职业背债人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

公共交通安全分局破获南充市首
例“零首付”金融骗贷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2名，贷款诈骗金额
100余万元。

“零首付”购豪车骗车贷
2023年 9月 5日，南充市某

汽车租赁公司委托律师报案称，
其名下一辆豪华品牌的“零首付”
贷款车辆在合同未到期、贷款未
交齐的情况下，被伪造相关手续
办理了解除车辆抵押登记，转卖
给第三方，造成损失 30余万元。

经初步侦查，车主罗某军于
2022年 7月 17日在南充市高坪
区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
豪华品牌的白色轿车。因其购买
车辆时金额不够，故与某汽车租
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
合同》及《抵押合同》，以“零首付”
方式购得该车。不久，罗某军在
与该租赁公司合同未到期、租金
未交齐的情况下，伪造相关手续

办理了解除车辆抵押登记，并将
车辆转卖给第三方，造成公司直
接损失 30余万元。

端掉贷款诈骗团伙
经过警方详细侦查，一个贷

款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原来，
罗某军“零首付”购车后的最初几
个月，每月车贷的还款均由刘某
平在背后指示魏某强提供。据了
解，车主罗某军是这一诈骗链条
中的“背债人”，在圈内也被称为
“白户”。

2023年 9月 20日，专案组
赶赴长宁县将罗某军抓获，据其

供述，2022年 3月 17日，他到南
充市高坪区 4S店，以“零首付”方
式购买了一辆豪华品牌的白色轿
车，买车时有“老刘”“小魏”“小
弟”等人参与。专案组通过研判，
证实“老刘”为刘某平，“小魏”为
魏某强，遂立即对刘某平与魏某
强展开侦查并实施抓捕。

刘某平、魏某强到案后，警方
通过对二人的审讯，证实了刘某
平以南充某房产（“零首付”骗贷
购买所得）还不起贷款为由，让罗
某军背债贷款买豪华轿车，变卖
给“小弟”邓某轩。据邓某轩到案
后供述，该车辆已通过成都二手
车商卖至谭某处，民警随即又对
谭某实施抓捕。

谭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
以 17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卖给陈
某坚、冯某、冯某文、胡某能处，四
人通过伪造虚假资料让李某冒充
车主的方式，将车强行解押并过
户到谭某头上。最后，四人以 23.5
万元的价格，将车卖给了成都二

手车商。至此，专案组查清了该车
“零首付”骗贷案的来龙去脉。

实现案件全链条打击
据悉，2021年 11月，刘某平

以为罗某军按揭贷款买房为幌子
伪造虚假资料，与中介公司与房
屋原业主约定成交价格为 51 万
元。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要求中
介公司向银行申请“高评高贷”，
将房屋伪造成 98万元成交，使银
行对该房屋评估价格为 97.2 万
元，然后按照 70%的比例确定贷
款金额为 68万元。原房主与刘某
平在该行完成贷款事宜后，将差
额 18万元转给刘某平，剩余贷款
除转给罗某军 1万元好处费外，
均被刘某平分赃、挥霍。

在 8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
对前期证据收集完成、形成相关
证据链，赶赴成都、宜宾等地，将
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牟廷河黄桐熊
《四川法治报》11月 8日

社会万象

专盯酒驾司机“碰瓷”十余人中招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13人全部获刑

11月 10日，记者从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审结了一件多个“酒驾碰
瓷”团伙的敲诈勒索案，不法分
子利用酒驾者不敢声张的心
理，上演敲诈勒索大戏，“看
水”、撞车手、“和事佬”分工明
确，一套操作下来，酒驾司机只
得“乖乖”赔钱了事，先后十余
人中招，被骗共计 30万余元。

甘某某、李某、黄某、阳某、
刘某、朱某某等 13人，三三两两
相互结伙，专门盯着酒驾者“碰
瓷”，利用酒驾者自知违法、不
敢报警的心理，实施敲诈勒索。

各个团伙作案方式相似，
堪比“小剧组”，导演、演员、场
景一应俱全，角色分工明确。前
站“看水”人员负责在各饭店、
夜宵店门口蹲守，选取酒后驾
车的人员为作案目标，喝了酒
的司机驾车离开时，“看水”人
员立即通知“车手”；“车手”驾
驶车辆跟车尾随，并在目标车辆
转弯或变道时伺机碰撞车辆制
造交通事故，随后以司机酒后驾
车要报警为由，造成心理威慑；
有时还有第三角色跟车，负责出
面佯装“和事佬”，最终酒驾司机
以掏钱赔偿方式私了。

13 名被告人分别在湖南、

广东多地作案共计 26起，其中
7起未遂，总涉案金额高达 30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的 13
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
过驾车碰撞酒驾人员车辆并以
报警相要挟的方式，敲诈勒索他
人财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
成敲诈勒索罪，其中，甘某某属
于敲诈勒索数额巨大，其余 12
人均属于敲诈勒索数额较大。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悔罪表现、退赃退赔等情节，雨
花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 13名被
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获刑二
年五个月至七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至 4000元不等。

□杨昱李丹
《三湘都市报》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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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海搜奇

“净身出户”就可以逃避债务吗？
张某因与王某产生民间借贷

纠纷，将王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
王某偿还张某借款 10万元及利
息，但王某并未按期履行。张某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提供了王某
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某小区
一套商品房。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该房产并不在被执行人王某
名下，且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故该案件无法继续执行。

原来，该欠款是王某购买商
品房时向张某所借。后来，王某和
章某离婚，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
书约定，一套商品房归章某，债
权、债务由王某享有和承担。张某
认为，王某的转让房产行为严重

损害其利益，遂将王某及涉案房
屋的共有人章某起诉至法院，请
求确认该商品房产权变更协议无
效，并确认王某对登记在章某名
下的该套商品房享有 50%的产权
份额。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章某在
离婚协议中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的共同房产约定归章某所
有，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在签订离
婚协议时张某知晓该协议内容，
故上述协议对王某、章某二人有
效，对张某不产生法律效力。王某
在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在离婚
协议中主动放弃共同财产份额，
由个人承担债务，属于怠于行使

财产分割权益，导致第三人债权
无法顺利实现。张某作为王某的
债权人，以申请执行人的名义提
起代位析产诉讼有理，予以支持。
法院判决确认该商品房 50%的产
权份额为王某所有，为可供执行
财产。
【法官释法】夫妻双方在离婚

协议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财产的分割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除第三人明知上述协议
内容以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王某明知借款没有偿还，仍通过
协议离婚无偿将房产分给章某，
企图“净身出户”逃避债务。案涉
房产虽然登记在章某名下，但系

王某与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
买，二人即使通过财产分割条款
对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但该分
割条款并不具备对抗债权人张某
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
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
“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
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当准许”之规定，张某作
为王某的债权人，有权依照规定
提起代位析产之诉，确认债务人
对共同财产享有的份额。

□亓玉昆
《安徽法治报》11月 7日

“00后”女子利用网购退货漏洞
骗得平台退款 13万构成诈骗罪

利用网购退货漏洞，女子小
雅（化名）变身“职业退货人”。近
期，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被告人利用网购退货规
则骗取商家财物的诈骗罪案件。
上海青浦法院介绍，“00后”

的小雅经常通过网络购物平台
购物，某次退货时不慎少退了部
分商品，但几天后平台和商家不
仅未让其退回未退的商品，反而
进行了全额退款。

有了这次经历，小雅想到可
以钻平台的“漏洞”，利用“收货后
七天无理由退货”，通过在购物后
故意只退空包或者赠品等方式，
非法牟利骗取平台退款。

虚假退货后剩下的部分商
品，小雅联系回收商家卖出，通过
销赃二次获利。为逃避平台的监
管，小雅虚假退货利用的账号仅
使用几次就注销，再注册新的账

号重复上述虚假退货的行为。
在 5个月的时间里，小雅利

用自己或者他人的账号在平台上
购买了手机、电脑、手表、项链、化
妆品等物品，再利用上述方式虚
假退货，共计骗取平台退款 13万
余元。

上海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小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依法应予惩处。

最终，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小雅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8000元；二、扣押在案的作案工
具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被告人未上诉，本案判决现
已生效。

□李菁
澎湃新闻 11月 11日

法桥

年前，妙龄女遇害被抛尸河中
嫌疑人行凶时系 服务生

“章某，28 年前在椒江做的
事，可还记得？”

日前，湖北省监利市一小区
的房门被敲开，随着一声清脆有
力的“咔嚓”声，几名便衣民警将
锃亮的手铐用力地铐在一名中年
男子的双手上。至此，一起长达
28年的命案积案，在两地警方的
共同努力下成功告破。近日，犯
罪嫌疑人章某被浙江省台州市椒
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海门河惊现无名女尸
海门河是台州市椒江区的母

亲河，河道贯穿整个椒江城区，河
水清澈。20世纪 80年代，住在边
上的人会在河边淘米、洗菜、洗
衣，还会下水捞河里的鱼虾。

1996年 12月 29日下午，在
椒江联谊新村东面的海门河边，
杨某正带着孩子在烤红薯。不经
意间，杨某发现河面浮着一具人
形物体，因长期浸泡和杂草覆盖，
虽看不清样貌，但白色的下肢显
现。杨某惊恐不已，尖叫声引来
了附近居民的围观，很快民警也
赶到现场。经警方现场勘查和尸
体检验等证实，死者系他杀。

台州市、椒江区两级公安机
关立即启动命案侦办机制，成立
专案组，对周边群众进行了逐门
逐户走访调查。

工作开展数日后，辖区派出
所接到一男子报警称，其女朋友
金某已失踪多日。根据该男子对
女友的特征描述和辨认，确认死
者为金某（女，殁年 22岁，湖北嘉
鱼县人）。

走访排摸锁定真凶
金某为什么被害，杀死她的

凶手又是谁呢？专案组围绕死者
生前的关系人逐一进行了排查，
通过调查走访和重点摸排等大量
工作，发现湖北籍男子章某在金
某死后离开了椒江。专案组通过
全面排查，判断章某可能逃回了
湖北省嘉鱼县的老家。

专案组赶至嘉鱼县调查，发
现章某在当地一家打金店出售了
金某生前佩戴的黄金首饰，并在
走访嘉鱼县村干部时，发现村里
人都叫他另一个名字：“章某超”。
专案组蹲守多日都没发现其踪
影，随即进行了上网追逃。

专案组也多次派出警力对章
某可能逃走的地方进行排查，然
而，受限于当时的刑侦技术，一个

个线索被否定，一条条侦查路径
被遮蔽，侦办工作陷入瓶颈。

28年来，专案组民警换了一
批又一批，但几代刑侦人对章某
的追捕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今年，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台
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将该案列
为重点攻坚案件，重组专案组，全
力开展追逃缉捕攻坚。专案组充
分运用新的侦查手段，摸排相关
线索，邀请侦办过该案的老刑警
会诊案件，同时，多次向周边省市
县发出协查通报。

两地警方合力缉凶
今年 3月，案件迎来了突破

性进展。专案组赴湖北省嘉鱼县
调查时，发现一个名叫“章超”的
男子与章某有一定的相似度，且
在湖北省内生活。

围绕这条线索，专案组与湖
北警方取得联系，对“章超”的家
庭背景进行调查，发现“章超”未
登记任何身份，且有长期与一女
子同居的信息，而且该男子与章
某家属存在联系。据此，专案组
判断“章超”即为逃犯章某。章某
现藏匿于湖北省监利市。

10月 1日，在湖北警方的协
助下，几名便衣警察敲开了监利
市一小区的房内，章某被顺利抓
获归案。经过审讯，嫌疑人章某
的心理防线在强大的法律攻势和
铁证面前迅速被击溃，对其杀人
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章某交代，1996 年那年，
被害人金某来到当地招聘到椒江
的务工人员。刚好失业的章某就

跟随老乡来到台州，在椒江 KTV
做服务生，同行的还有两位表妹。
同年 12月的一天，章某听说金某
把表妹带去做了不正当职业，感
到非常气愤，就找金某理论。

当晚，章某来到金某的出租
房内质问金某，遭到金某的言语
辱骂，正在气头上的章某拿起抵
房门的石头砸向金某，等其没了
呼吸后，将其抛尸附近的河道内。

连夜出逃打零工过活
作案后，章某拿走金某的现

金和黄金首饰，连夜逃往老家，将
首饰变卖，发现警方正在找他，便
连夜搭坐公交车去了县城，之后
辗转逃去广东，先后在东莞、虎门
等地，没有身份证，只能靠打零工
生活。之后章某再也没有回过家，
没有见过父母亲。

1999年，章某在广东一厂里
打工时，通过老乡介绍，结识了一
湖北籍女子，后来女方怀孕，两人
就回了女方湖北农村的家中。两
人没有领证，孩子登记的户口本
上也没有登记父亲。据章某讲述，
因为怕被发现，凡事都不敢声张，
被骂了不敢还嘴，被骗了不敢报
警，被欺负了只能忍气吞声。这
些年，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湖北监
利市周边打打零工。“我经常做
噩梦，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内心始
终深受煎熬。现在被你们抓了，
我也算解脱了”。28年来，章某化
名“章超”，直至被抓，其妻子才知
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陈怡陈佳妮杨宁
《浙江法治报》11月 8日

前员工发帖举报餐厅卫生问题
合法舆论监督还是夸大诽谤？

一餐厅员工离职后，他与前
东家却纠葛不断，原因就在于他
在网上发帖举报了老东家存在
卫生问题。食品安全是餐饮企业
的底线，该餐饮企业将员工告上
法庭，为自己正名。近日，这起有
关名誉侵权的案件在上海长宁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原告是一家出售轻食的餐
饮店，被告是这家店的前员工刘
先生。2023年 9月，离职后的刘
先生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该
餐饮店食品卫生问题严重，该帖
点赞量 1300多个，评论量 300
多条。餐饮店认为投诉严重失
实，经投诉，平台下架了这篇该
帖。但餐饮店认为该帖夸大事
实、损害了店家利益，将发帖人
刘先生告上法庭，要求他公开道
歉，并赔偿各项损失 32000元。

原告方餐饮店认为，店铺与
被告之间的矛盾导致刘先生离
职不愉快才发帖泄愤，该帖的发

布导致店铺的营业额明显下降。
而被告方刘先生则表示，自己是
通过网络平台对大众密切关注的
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舆论监督。

该帖究竟属于舆论监督还
是夸大诽谤？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帖子内
容的真实性是关键。法庭上，法官
对于该帖全篇的措辞和涉及的内
容逐一质证核实。

经审理，长宁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案涉言论属于合法行
使举报权和舆论监督权，不构成
侵权。但是，被告个别的侮辱、贬
损性用词不当，超出了合理范
畴，被告应就舆论监督中的不当
用词向原告道歉并承担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 2000元。而对于
原告提出的因为帖子造成的营
业额受损，因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因果关系，法院没有支持。

□陈颖婷
《上海法治报》11月 8日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看水”人员（树下）蹲守选取作案目标

锁定酒驾目标跟踪，电话通知车手准备

制造撞车事故后“和事佬”积极参与调停

监控画面

监控画面

车载记录仪画面

经过一番包装，“背
债人”摇身一变，成了高
收入群体，骗贷购车、买
房、转手套现……

开车不饮酒，已是社会
共识，可总有人抱着侥幸心
理，殊不知自己已成为不法
分子眼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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